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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林业局
完成驻区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公示

根据临沂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<临沂市“1+1+8”污染防治攻

坚战驻区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方案>的通知》（临政字﹝2020﹞22号）、

临沂市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认真做好驻

区督察问题整改销号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对整改完成的 2个问题

进行公示。

一、反馈问题 40：临沂市重视程度不够，对《山东省打好自

然保护区等突出生态问题整治攻坚战作战方案(2018-2020年)，研

究不深不透，省方案对方案细化工作任务 20余项临沂市只细化了

6项重点工作。临沂市对个别指标打折扣，省方案要求 2020年湿

地保护率要达到 70%，而临沂市制定的目标仅为 60%。

整改落实情况:

《山东省打好自然保护区等突出生态问题整治攻坚战作战方

案(2018-2020年)》中重点任务 6 项，《临沂市打好自然保护区等

突出间题整改攻坚战作战方案(2018-2020)》重点任务也是 6项，

并制定《临沂市打好自然保护区等突出生态问题整改攻坚战作战

方案》，将具体工作细化到每个自然保护区，临沂市的方案是依据

省方案结合临沂市具体情况制定的，细化的重点工作与省方案是

一致的。在湿地保护率方面，根据第二次湿地调查数据，临沂市

湿地面积为 57640.77公顷，在制定方案时起草单位当时只把林业

部门主管的湿地公园计算在保护之内，没有把其他部门管理的饮

用水源地保护、水利风景名胜保护、水库河流保护的区域计算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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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，导致湿地保护率偏低。截至目前临沂市有 10个国家级湿地公

园，12个省级湿地公园，面积为 28773.9公顷，城市湿地公园面

积 5786.67公顷，两部分保护的面积已达到 34560.57公顷，湿地

保护率为34560.57 / 57640.77X 100 %=60.0%，达到60%，完成2020

年的预期目标。加上其他保护形式的湿地，临沂市的湿地保护率

已经达到 70%以上。

二、反馈问题 43：“对于五彩山自然保护区一类问题临政办字

﹝2019﹞40号认定 1类问题 3处，沂政报字﹝2019﹞42号认定 4

处。

整改落实情况：

2019年 6月，沂南县人民政府在贯彻执行市政府办公室《关

于印发＜临沂市自然保护区一类问题整治工作方案＞的通知》（临

政办字﹝2019﹞40号）过程中，发现一处位于五彩山自然保护区

内的民房，根据自然保护区整治的相关规定，认定为一类问题，

已将其纳入全市自然保护区问题整治清单，并对该处民房予以拆

除。具体情况详见五彩山县级自然保护区问题整治销号台账。下

一步加强部门与县区政府之间沟通联系，统一报送口径，确保数

据统一。

以上整改情况向社会公示，如有异议，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

署联系方式向临沂市林业局反馈。邮寄的以邮寄邮戳日期为准，

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时间为准。

公示时间：2020年 9月 9日至 2020年 9月 15日，共 7天。

联 系 人：刘世东

联系电话：0539-8729830


